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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一一三學年度工程學院第一次院務會議紀錄 

壹、日期: 一一三年九月十八日

貳、時間:中午 12:10

參、地點:綜二館六樓第一會議室

肆、主席:何智廷院長  紀錄:吳思葦 

伍、出席人員: 何智廷院長、張文陽主任、林忠志老師、動機系代理主任、 

 魏進忠老師、黃自貴主任、蕭俊卿老師、鍾淑茹主任、 

 方昭訓老師、陳俊仁主任、李政道老師、田自力主任、 

 邱青煌老師、宋朝宗主任、楊世英老師。  

陸、 主席報告

柒、 提案討論

案 由 一：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機械與機電工程博士班研究生修

業規定」修訂案，提請審議。

提案單位：動力機械工程系

說  明：

一、 依據教育部 113 年專科以上學校維護教學品質宣導說明，學校應依各學系

(所)、學制、年級規劃開設課程，如有合併授課之需求，應考量課程內容

及學生年級進行合理之安排。並依 112 學年度第 4次教務會議(113/06/13)

建議修訂第四條第五、六款規定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案 由 二：機電輔系學生 4 劉OO申請續休學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 

說  明： 

一、 劉生因生重大疾病申請 109、110 休學屆滿 2學年(時任導師楊東昇老師)。 

二、 經110-2第 2次系務會議(111.7.11)通過 111學年度延長休學及111-2第 3

次系務會議(112.6.12)通過，於 112 學年度延長休學。 

三、 依學校「學生休學申請要點」第四條第四項: 學生因故申請休學，以一學

期、一學年或二學年為原則。休學二學年期滿，因重病醫療需復健時程無

法及時復學者，經向原就讀系(所)提出申請延長，並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

得予延長，因此劉生申請續休學。 

四、 檢附醫生證明，如附件。 

五、 本案經 113 年 9月 10 日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，會議紀

錄如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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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案 由三：擬修正工程學院「優良導師獎勵辦法」第六條規定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工程學院 

說  明：  
一、 本院優良導師獎勵辦法業於113 年 09 月 12 日 113 學年度第1次行

政會議修正通過，修改要點名稱並調整優良導師獎金等相關事宜。 

二、 此次會議亦將辦法第六條「本辦法經院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」，修改為

「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」，緣提案此次院務會議，擬修改之後

由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三、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等相關資料如附件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 由四：擬修正工程學院「工程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設置辦法」相關

規定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工程學院 

說  明：  
一、 因應本校教學特優教師及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要點調整獎金相關事宜。

鑑此，擬修正本院工程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設置辦法。 

二、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等相關資料如附件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捌、 臨時動議

玖、 主席結論

壹拾、 散會 








